承诺函

致中山市三乡公路养护所： 

为规范中山市三乡公路养护所的垃圾清运工作，保障养护所场地环境整洁、卫生安全，我司（[清运单位名称]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[代码]，地址：[详细地址]）作为该场地垃圾清运服务提供方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清运质量承诺

1. 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关于垃圾清运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标准开展工作，确保服务养护所场地内养护垃圾、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（如涉及）等分类清运到位，无垃圾堆积、遗漏现象。

2. 垃圾清运过程中采取密闭化运输方式，配备防尘、防渗漏、防遗撒设施，杜绝垃圾沿途掉落、污水滴漏等污染环境的情况。

3. 及时清理清运点周边散落垃圾及污渍，保持清运点设施完好、环境整洁，无异味扩散、蚊虫滋生等问题。 

二、清运服务承诺

1. 严格遵守约定的清运频次及时间，遇节假日、特殊天气（如暴雨、暴雪）将适当调整方案并提前告知。

2. 配备足量合规的清运车辆及作业人员，车辆定期检修维护，确保运行正常；作业人员持证上岗，着装规范，文明作业，不与服务对象发生争执。

3. 建立应急响应机制，接到垃圾积压、突发污染等紧急情况通知后，[X]小时内抵达现场处理，确保问题及时解决。

三、合规与环保承诺

1. 垃圾清运后严格按照规定运输至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置，杜绝随意倾倒、违规处置等行为，全程留存清运记录备查。

2. 作业过程中遵守环保要求，减少噪音污染，合理安排清运路线，避开交通高峰期及人员密集时段（特殊情况除外）。

3. 积极配合相关管理单位的监督检查，及时整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。 

四、安全与责任承诺

1. 加强作业人员安全培训，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，确保清运过程中不发生安全事故；若因我司作业不当造成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的，由我司承担全部责任。

2. 妥善保管清运设备及工具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防止设备故障引发安全隐患；对服务区域内的公共设施予以爱护，避免作业过程中造成损坏，如有损坏将及时修复或赔偿。

五、其他承诺

1. 严格按照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收取服务费用，收费明细清晰，无乱收费、重复收费现象。

2. 建立沟通反馈机制，及时响应甲方及服务对象的合理诉求，不断优化服务质量。

3. 本承诺函自双方签字（盖章）之日起生效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；若我司违反上述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应违约责任，并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。

清运单位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
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